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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文件
教务〔2021〕21 号

关于开展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
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:

为了掌握本学期教学工作的整体状况，督促各教学环节的正

常运行，强化“质量意识”，激发广大教师规范和改进课堂教学，

创建优良的教风、学风，确保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，学校定于第

9-12 教学周开展 2020-2021 学年第二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检查内容

期中教学检查要结合学校对本科教育教学的要求，注重过程

管理，重点对培养过程进行检查，并根据检查内容形成自查报告

和总结。检查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教学秩序情况。包括本学期教师遵守教学纪律情况，专业

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、变动情况、调课次数统计及调

课理由说明。

2.课堂教学情况。包括各门课程的教学进度与质量、作业布

置批改、教师课外辅导、答疑以及重新学习课程开课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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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教研室开展教研活动情况。包括任课教师教学观摩活动、

说课、听课及教学研究等。鼓励各教研室组织开展集中听课、评

课活动。

4.检查听课制度的执行落实情况，督促教师按规定完成听课

任务，如实做好听课数据的统计工作。

5.学生学习情况。了解学生课堂出勤率、听课、作业完成等

情况，鼓励各课程进行期中考试，检查学生中期学习效果。重点

检查学风建设情况。

6.检查教学各环节运行情况。征求师生对教学各环节的意见

和建议，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。

7.课程教材选用、使用情况。多媒体课件的使用、网络课程

教学情况。网络、多媒体设备运行等情况。

8.学生学习成绩的记载、过程考核、学籍处理等情况。

9.教学文档建立和归档情况，教学管理工作规范化情况。

二、检查形式

1.采取二级单位自查与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，以各学院

（部）自查为主。

2.各学院（部）成立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组，制定检查计划，

明确检查重点。

3.组织授课教师自查课程的教学进程情况，填写《教师期中

教学情况检查表》（附件 1）和《出勤率统计表》（附件 2）；

各教研室对其教学进程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复查，填写《期中教

学检查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和《各教研室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报告》

（附件 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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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组织学生座谈会，学生代表要求涵盖各个年级，原则上每

个教学班至少 1 人，且涵盖不同学习情况的学生，参加座谈会的

学生没课。座谈会上要求学生对本学期任课教师上课情况进行评

价，会上做好记录，填写《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会记录表》（附

件 5），并及时反馈相关教师。会后进行总结形成学生座谈会纪

要连同记录表一并提交教务处。

5.组织教师座谈会，主要了解教师对教学工作及管理等方面

的意见和建议，可围绕教学各环节、教学质量、质量监控、课程

教学与改革、考核评价方式与教学效果等提意见或建议，会后进

行总结形成教师座谈会纪要提交教务处。

6.开展课程满意度调查，5 月 10 日至 5 月 14 日，组织学生

登录教务管理系统，点击“调查问卷”栏目下的“满意度调查”

进行作答。

7.教务与招生处、教学督导办公室随机抽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期中教学检查是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的重要措

施，要求各教学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执行，做到边检查、边总结、

边改进、边建设，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。

2.各学院（部）根据学校要求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切实可

行的期中教学检查方案，并于 4 月 30 日前将检查方案（包括召

开教师座谈会及学生座谈会的时间、地点等）纸质版和电子版报

教务与招生处备案。

3.对期中教学检查中学生和教师反映的意见，各教学单位能

协调处理的应及时处理，需要学校协调处理的应以书面形式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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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与招生处协调解决，各教学单位应及时将处理结果向相关学

生或教师反馈。

4.教学检查各项工作结束后，各教学单位在全面检查的基础

上，按照检查内容，以写实方式逐项认真总结，形成书面材料，

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提出整改意见和改进措施，并于 5 月 21

日前将相关材料（附件 3-6 及师生座谈会纪要，其中附件 3 要以

学院为单位汇总在一张表中）纸质版提交至教务与招生处，同时

将电子版打包发至邮箱：52730192@qq.com。

如有未尽事宜，请及时与教务与招生处郭新巧联系（图书馆

303，电话：6667706）。

附件：1.教师期中教学情况检查表

2.出勤率统计表

3.期中教学检查汇总表

4.各教研室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报告

5.期中教学检查学生座谈会记录表

6.学院（部）期中教学检查总结表

教务与招生处

2021 年 4 月 28 日

抄送：校领导、存档。

厦门工学院教务与招生处 2021 年 4月 28 日印发

mailto:52730192@qq.com。

